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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深圳市毕亚兹科技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上李朗社区李朗路18号鹏远2栋1501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手电筒 商标 毕亚兹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型号规格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3年08月17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QB/T 2198-1996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3年08月25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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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

IP等级 级 IP65 IP65 合格

安全检测 /
绝缘应经受交流 500V、1min，要求绝缘不应被

击穿
符合 合格

技

术

要

求

导电性能 /
导电性能良好，接触稳定，无长亮、不亮和忽明

忽暗的现象
符合 合格

开关性能 /
应具有良好的开关装置，松紧适度，效能明显，

推动时开关座不应松动
符合 合格

疲带强度 / 开关达到 3000 次循环后应符合规定要求 符合 合格

绝缘性能 MΩ ≥0.03 0.21 合格

主结构螺纹

连接
N 应能承受拉力≥100 150

氧化膜厚度 um ≥6 7.3 合格

外观质量 /

表面不得有破裂、明显毛刺、切口不齐等影响人

身安全的现象。电镀层应结合牢固表面光滑、光

亮，无明显的锈疤、泛白、漏镀、烧痕、斑点、

气泡等缺陷。装饰花纹要求清晰整齐。商标图字

清晰

符合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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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